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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工学〔2021〕23 号

关于发布《厦门工学院学生文明守则 32 项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厦门工学院学生文明守则 32 项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

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厦门工学院学生文明守则 32 项

厦门工学院

2021 年 8 月 9 日

抄 送：董事会、监事会。

厦门工学院政务处 2021 年 8 月 9日印发

厦 门 工 学 院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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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厦门工学院学生文明守则 32 项

1.必须成为喜爱读书、自主学习的人。

2.必须成为亲近老师、追求学问的人。

3.必须成为尊重同学、共同成长的人。

4.必须成为孝敬父母、感恩友朋的人。

5.必须成为节用财物、生活简朴的人。

6.必须成为珍爱健康、天天健身的人。

7.必须成为管理时间、作息有序的人。

8.必须成为热爱劳动、不怕吃苦的人。

9.必须成为讲究礼仪、绅淑风范的人。

10.必须成为戒除陋习、优雅生活的人。

11.必须成为逻辑清晰、思维理性的人。

12.必须成为善于表达、诚于沟通的人。

13.必须成为反思自律、修身力行的人。

14.必须成为刻苦学习、学有所成的人。

15.必须成为钻研技术、创新创造的人。

16.必须成为挑战困难、自信图强的人。

17.必须成为多才多艺、丰富人生的人。

18.必须成为继承传统、面向现代的人。

19.必须成为学有愿景、做有理想的人。

20.必须成为博学多闻、善于实践的人。

21.必须成为开明开放、开朗乐观的人。

22.必须成为承担责任、解决问题的人。

23.必须成为感恩生命、充满激情的人。

24.必须成为不欺不诈、诚实守信的人。

25.必须成为谨严精心、注重细节的人。

26.必须成为遵纪守法、处事循规的人。

27.必须成为敬畏自然、怜惜万物的人。

28.必须成为热爱科学、探索未知的人。

29.必须成为和光同尘、和而不同的人。

30.必须成为心智成熟、人格独立的人。

31.必须成为掌握本领、追求卓越的人。

32.必须成为爱国报国、面向世界的人。


